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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不遗漏重大信息、不虚假陈述或误导投资人；在本项

目评级过程中廉洁从业，不发生相关制度规定的禁止性行为

或不当行为。 

（二）公司《评级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规范》第七条规定，

“评级从业人员不得接受利益相关方的贿赂或对其进行贿

赂，不得索要和接受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任何单位和个人

的现金、礼物或其它利益。” 

（三）公司《评级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规范》第三十七条

规定，“分析师（含项目组组长）不得接受评级对象或委托

方或者其相关第三方的食宿、交通和旅游安排。” 

特此说明。


